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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5 月 31 日，国家能源局发布

了《国家石油储备条例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十年磨

一剑，该条例草稿的起草历经十年，

首次明确要求企业有义务存储 10%的

原油或成品油库存量以备国家突发事

件等之用。公开意见的征集已于

2016 年 6 月中旬截止。 

背景 

中国历来的国家石油储备主要是在政

府层面进行，能源局等国家机关组织

国家石油储备（主要是原油）的收储

和管理。政府委托大型的石油企业

（例如中石油、中石化、中海油和中

化）来承担石油储备基地的建设、运

行和管理，由中央财政统一拨款支持。 

潜在变革  

根据该条例草稿，从事原油加工、成

品油批发和原油进出口的企业应承担

企业义务储备。尽管企业义务储备的

原油或成品油的所有权仍归企业所有，

但政府有权在特定情况下动用企业储

备，例如严重影响石油供应的突发事

件、宏观调控的需要等。 

企业义务储备量  

条例草稿规定，原则上，企业的义务

储备量为企业专用油库和炼厂内的油

罐内归本企业所有的石油库存量，按

10%的比例扣除罐底等不可动用库存

后的可动用库存量。国家能源局可以

允许企业根据市场供需状况，适量调

整企业的义务储备量。在企业因不可

抗力（例如：自然灾害）而无法达到

义务储备量的要求时，条例草稿规定，

企业应及时向国家能源局报告，国家

能源局根据企业所遭受的不可抗力情

况，对企业义务储备量予以调整。调

整的方式可能包括推迟企业恢复储备

量的时间或一定时期内减少义务储备

的数量。 

承储企业应定期向国家能源局报告企

业义务储备库存量及其计算依据。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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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急情况下，国家能源局有权要求企

业随时报送该相关信息。 

合规时间 

一旦该条例草稿生效，新设立的承储

企业应当达到规定的企业义务储备规

模，既有的从事原油加工、成品油批

发和原油进出口的企业拥有三年的时

间来满足义务储备量的要求。 

优先动用企业义务储备 

值得一提的是，该条例草稿规定，满

足动用条件时，政府将优先动用企业

的义务储备。若承储企业收到国家能

源局发布的动用指令，该企业应无条

件执行。企业义务储备动用后，承储

企业应在规定期限内恢复储备。 

评论 

条例草稿中的某些细节还有待充盈。

比如，根据目前的草稿，在中国从事

上述相关业务的外资企业是否也有义

务储备石油？原油进出口、炼油企业

等承储企业所拥有的石油总量是动态

的，那么 10%的储备量具体何时、如

何计量或计算？承储企业是否、如何

将其义务储备量与其日常的库存量分

开存放和管理？承储企业向国家能源

局报送义务储备信息的频率、信息详

细程度如何？国家动用企业义务储备

量时如何补偿企业？我们将继续关注

该条例草稿的进一步发展，期待这些

疑团得到进一步解答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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